
臺北市政府 112.12.22.  府訴三字第 1126084681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立大學

訴願人因大學轉學考試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12年 7月 21日北市大教

字第 1126020265號考生申訴審議決定書，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訴願人參加原處分機關 112學年度第 1學期學士班二、三年級轉學生招生之

數學系三年級考試（下稱系爭考試），原處分機關於民國（下同）112年 6

月 26日公告錄取名單（正取 1名，訴願人未獲錄取）。訴願人乃依招生簡

章下載其成績通知書，記載筆試（微積分）原成績 29分，計分方式 x1.00

，權重 100.00％，實得成績 29，總成績為 29分，未達最低錄取標準 54分，

正取 1名，備取 0名，招生名額錄取別為「不錄取」。訴願人主張簡章所定

招生名額 2名，今只取正取 1名，與簡章規定不合，乃提出申訴，經原處分

機關於 112年 7月 18日召開 112學年度招生委員會第 2次臨時會議（下稱 112

年 7月 18日招生委員會議）決議申訴無理由，該校轉學考數學系三年級錄

取結果予以維持。並作成 112年 7月 21日北市大教字第 1126020265號考生申

訴審議決定書（下稱原處分），由原處分機關以 112年 7月 21日北市大教字

第 1126020265號函檢送原處分予訴願人。原處分於 112年 7月 24日送達，訴

願人不服，於 112年 8月 22日向本府提起訴願，10月 5日補充訴願理由，並

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由

一、按大學法第 1條第 2項規定：「大學應受學術自由之保障，並在法律規

　　定範圍內，享有自治權。」第 24條第 1項規定：「大學招生，應本公

　　平、公正、公開原則單獨或聯合他校辦理；其招生（包括考試）方式

　　、名額、考生身分認定、利益迴避、成績複查、考生申訴處理程序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定，由大學擬訂，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大學法施行細則第 19條第 1項、第 2項規定：「大學應依本法第二十四

　　條第一項所定事項，擬訂招生規定，報本部核定後，訂定招生簡章。

　　」「前項招生規定及涉及考生權益事項，應於招生簡章中明定。」



　　大學辦理招生規定審核作業要點（下稱作業要點）第 1點規定：「教

　　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協助各大學辦理博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

　　專班、學士二年制在職專班、學士班、學士後學士班及進修學士班招

　　生事務，並依大學法第二十四條及大學法施行細則第十九條規定，審

　　核各校招生規定，特訂定本要點。」第 2點規定：「各校應擬訂招生

　　規定，報本部核定後，訂定招生簡章，並本公平、公正、公開原則辦

　　理招生入學考試。各校應組成招生委員會，就其組成方式、業務範圍

　　、召集程序等相關事項，擬訂招生委員會設置相關章則，報本部備查

　　，或納入前項招生規定中。」第 7點第 1項、第 2項規定：「各校應於

　　放榜前決定最低錄取標準，考生成績在此標準以上且於招生名額內之

　　考生，列為正取生，其餘之非正取生，得列為備取生。」「各學制班

　　別考生成績達最低錄取標準之人數不足招生名額時，得檢具理由，提

　　送校級學校招生委員會核定後，不足額錄取，並不得列備取生。」第

　　8 點規定：「各校招生規定及招生簡章，應明定考生成績複查及申訴

　　處理程序。考生對招生事宜有疑義者，應於一定期限內向校級招生委

　　員會提出書面申訴。校級招生委員會應於一個月內正式答復；必要時

　　，應組成專案小組公正調查處理，並告知申訴人行政救濟程序。」第

　　10點第 1款、第 7款規定：「大學辦理各學制班別招生作業，應將下列

　　涉及考生事項明定於招生簡章，並最遲應於受理報名前二十日公告：

　　（一）詳列招生學系、修業年限、招生名額、報考資格、考試項目、

　　考試日期、報名手續、評分標準、錄取方式、流用原則、同分參酌比

　　序、報到程序、遞補規定、成績複查、招生紛爭處理程序及其他相關

　　規定。……（七）應明確敘明涉及考生權益之相關事項，必要時應以

　　黑體字特別標註或舉例詳予說明，以提醒考生注意並避免誤解。」

　　臺北市立大學招生規定（下稱招生規定）第 1點規定：「臺北市立大

　　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大學法第二十四條及其施行細則第十九條、

　　大學辦理招生規定審核作業要點，為妥善辦理招生入學事務，特訂定

　　本招生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第 2點第 1項、第 3項規定：「本

　　校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含教學碩士學位班）、學士班（含多元入

　　學、特殊選才、轉學）、陸生轉學（以下簡稱各學制）之招生入學事

　　宜，由本校學年度校級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招生委員會）秉持公平

　　、公正、公開原則負責辦理。招生委員會設置及運作要點另訂之。」

　　「本校辦理學系單獨招生、運動績優學生單獨招生、僑生及港澳生來



　　臺就學單獨招生、外國學生申請入學之招生規定另訂之。」第 7點第 1

　　項、第 2項、第 6項規定：「各招生班別應於放榜前決定最低錄取標準

　　，考生成績在此標準以上且於招生名額內之考生，列為正取生，其餘

　　之非正取生，得列為備取生。」「各招生班別考生成績達最低錄取標

　　準之人數不足招生名額時，得檢具理由，提送招生委員會核定後，不

　　足額錄取，並不得列備取生。」「錄取名單應提經招生委員會確認後

　　正式公告。」第 8點規定：「考生如對招生事宜有疑義，應於網路公

　　告下載成績單翌日算起二週內，向招生委員會提出書面申訴，逾申訴

　　期限，不予受理。招生委員會應於一個月內正式答復，必要時應組成

　　專案小組公正調查處理，並告知申訴人行政救濟程序。」

　　臺北市立大學招生委員會設置及運作要點（下稱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

　　）第 1點規定：「臺北市立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各項招生，

　　特依據大學法第二十四條之規定，每學年度組成『臺北市立大學○○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第 2點規定：「本要

　　點適用於本校……學士班（含多元入學、轉學……）……等具學位之

　　招生考試。」第 3點規定：「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九人，由校長擔任主

　　任委員，副校長擔任副主任委員。主任秘書、教務長、總務長、各學

　　院院長、國際事務長及體育室主任為當然委員，其他委員由校長就資

　　深教師中遴聘若干人組成之，任期一年，自每年九月一日至隔年八月

　　三十一日止。主任委員因故無法出席時指派副主任委員代理之，副主

　　任委員無法出席時指派當然委員 1人代理之。……。」第 6點規定：「

　　本委員會職掌如下：（一）議定教學單位招收新生總量與分配調整機

　　制（含轉學招生名額之審核）。（二）審定學校各項招生考試簡章及

　　有關招生章則事項。……（四）、依據各系所建議，決定最低錄取標

　　準、增額錄取及不足額錄取等相關事項，並公告錄取名單。（五）裁

　　決招生爭端、處理申訴及違規事項等。……（八）其他招生工作相關

　　事項。」第 7點規定：「本委員會依據招生工作進度，召開招生委員

　　會會議，並應邀請相關教學及行政單位主管列席。會議須有應出席委

　　員半數（含）以上出席始得開會，以多數決方式議決。當然委員因課

　　務等因素，無法出席會議，須以招生委員會授權代理書授權代理人出

　　席本委員會。考生如對招生事宜有疑義，應依簡章公告之期限內，向

　　本委員會提出書面申訴。本委員會應於一個月內正式答復，必要時應

　　組成專案小組公正調查處理，並告知申訴人行政救濟程序。」



　　臺北市立大學 112學年度第一學期學士班二、三年級轉學生招生簡章

　　（下稱招生簡章）規定：「……玖、錄取方式一、考試項目若有任一

　　科為 0分或缺考，不予錄取。各科成績與總分計算，小數取第三位四

　　捨五入至第二位。……三、由本校招生委員會議訂定各學系正、備取

　　最低錄取標準，考生考試成績未達學系最低錄取標準不予錄取，各學

　　系得採不足額錄取，且不列備取。……拾、公告錄取名單……三、下

　　載成績通知單：考生請於規定期限內至招生系統下載成績單，本校不

　　另寄發通知。……學系分則……數學系……年級別：三年級……招生

　　名額：正取 2名，備取若干名……。」

　　司法院釋字第 626號解釋：「……理由書：……大學自治為憲法第十

　　一條講學自由之保障範圍，大學對於教學、研究與學習之事項，享有

　　自治權，其自治事項範圍除內部組織、課程設計、研究內容、學力評

　　鑑、考試規則及畢業條件等外（本院釋字第三八○號、第四五○號及

　　第五六三號解釋參照），亦包括入學資格在內，俾大學得藉以篩選學

　　生，維繫學校品質，提升競爭力，並發展特色，實現教育理念。大學

　　對於入學資格既享有自治權，自得以其自治規章，於合理及必要之範

　　圍內，訂定相關入學資格條件，不生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法律保留原

　　則之問題……。」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招生簡章載明數學系二年級招生名額為正

　　取 3名及備取若干名，數學系三年級招生名額為正取 2名及備取若干名

　　，放榜後數學系二年級錄取名額為正取 3名及備取 8名，數學系三年級

　　錄取名額僅正取 1名低於招生名額，且備取 0名，並不公平。招生委員

　　會議核定系爭考試最低錄取標準 54分，因只錄取 1名，54分已最高分

　　錄取，不符合招生簡章所載最低錄取標準之錄取方式。原處分機關並

　　未於考試當天公告數學系三年級轉學名額只取 1名，且未於放榜前決

　　定最低錄取標準；訴願人考試成績 29分縱未達最低錄取標準，但無任

　　1科為 0分或缺考不予錄取之情事，在招生名額內之考生已達最低錄取

　　標準可列為正取生，訴願人應列為備取生。

三、查本件訴願人參加系爭考試（數學系三年級），總成績 29分，未達最

　　低錄取標準 54分，未錄取，公告榜單數學系三年級正取 1名，因招生

　　簡章所定招生名額為 2名，此為不足額錄取，故不列備取。訴願人提

　　出申訴，經 112年 7月 18日招生委員會議決議申訴無理由，嗣作成原處

　　分，主文為「申訴無理由。本校轉學考數學系三年級錄取結果予以維



　　持。」有訴願人成績通知書、公告錄取名單、招生簡章、112年 4月 11

　　日 112學年度招生委員會第 9次會議（下稱 112年 4月 11日招生委員會議

　　）、112年 6月 20日 112學年度招生委員會第 11次會議（下稱 112年 6月 2

　　0日招生委員會議）、112年 7月 18日招生委員會議紀錄等影本附卷可

　　稽，原處分自屬有據。

四、至訴願人主張招生簡章載明系爭考試之招生名額為正取 2名及備取若

　　干名，原處分機關僅錄取 1名正取生，未足額錄取，亦未列備取生，

　　違反招生簡章所載錄取方式，且訴願人並無考試項目任 1科為 0分或缺

　　考不予錄取之情事，應列為備取生云云。經查：

（一）按大學招生，應本公平、公正、公開原則單獨或聯合他校辦理；其

　　　招生（包括考試）方式、名額、考生身分認定、利益迴避、成績複

　　　查、考生申訴處理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定，由大學就上開事

　　　項擬訂招生規定，報教育部核定後，訂定招生簡章；招生規定及涉

　　　及考生權益事項，應於招生簡章中明定；各校為辦理招生入學考試

　　　應組成招生委員會，就其組成方式、業務範圍、召集程序等相關事

　　　項，擬訂招生委員會設置相關章則，報教育部備查，或納入招生規

　　　定中；招生委員會應於放榜前決定最低錄取標準，考生成績在此標

　　　準以上且於招生名額內之考生，列為正取生，其餘之非正取生，得

　　　列為備取生；各學制班別考生成績達最低錄取標準之人數不足招生

　　　名額時，得檢具理由，提送校級學校招生委員會核定後，不足額錄

　　　取，並不得列備取生；為大學法第 24條第 1項、大學法施行細則第 1

　　　9條第 1項、第 2項、作業要點第 2點、第 7點第 1項及第 2項所明定。

（二）查本件原處分機關依上開規定訂定招生規定、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

　　　，均經報教育部核定後，訂定招生簡章。招生規定第 7點規定各招

　　　生班別應於放榜前決定最低錄取標準，考生成績在此標準以上且於

　　　招生名額內之考生，列為正取生，其餘之非正取生得列為備取生，

　　　考生成績達最低錄取標準之人數不足招生名額時，得檢具理由，提

　　　送招生委員會核定後，不足額錄取，並不得列備取生。招生簡章之

　　　錄取方式亦明定考試項目若有任 1科為 0分或缺考，不予錄取；各學

　　　系正、備取最低錄取標準由招生委員會議核定，考生考試成績未達

　　　學系最低錄取標準不予錄取，各學系得採不足額錄取，且不列備取

　　　。又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3點、第 6點、第 7點明定招生委員會置

　　　委員 19人，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副校長擔任副主任委員，主任秘



　　　書、教務長、總務長、各學院院長、國際事務長及體育室主任為當

　　　然委員，其他委員由校長就資深教師中遴聘組成之，任期 1年，自

　　　每年 9月 1日至隔年 8月 31日止；主任委員因故無法出席時指派副主

　　　任委員代理之，副主任委員無法出席時指派當然委員 1人代理之；

　　　招生委員會職掌包括議定教學單位招收新生總量與分配調整機制（

　　　含轉學招生名額之審核）、審定學校各項招生考試簡章及有關招生

　　　章則事項、決定最低錄取標準、增額錄取、不足額錄取及處理申訴

　　　等相關事項，並公告錄取名單；會議須有應出席委員半數（含）以

　　　上出席始得開會，以多數決方式議決。

（三）依卷附原處分機關 112學年度招生委員會委員名冊等影本所示，聘

　　　期自 111年 9月 1日起至 112年 8月 31日止，該會委員 19位，當然委員 1

　　　3位（即校長、 2位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總務長、5位學院

　　　院長、國際事務長及體育室主任），另遴聘委員 6位；是本件招生

　　　委員會之設置與組成符合上開規定。系爭考試經 112年 4月 11日招生

　　　委員會議核定招生簡章之招生名額數學系三年級為正取 2名及備取

　　　若干名，復經 112年 6月 20日招生委員會議核定最低錄取標準 54分，

　　　正取生 1名（錄取分數 54分）及備取生 0名；另據原處分機關訴願答

　　　辯書陳明，系爭考試報考人數僅有 4名，除 1名考生成績達到最低錄

　　　取標準 54分為正取生，其餘 3名考生成績分別為 32分、29分、0分，

　　　因考生程度落差甚大，112年 6月 20日招生委員會議乃決議不足額錄

　　　取，僅錄取 1名正取生，不列備取生。而最低錄取分數係由招生委

　　　員會基於學術專業考量及考生各項表現所訂定，考生未達最低錄取

　　　標準者，雖有名額仍得不予錄取，除有違法或顯然不當之情事，對

　　　大學之專業判斷應予以適度之尊重。112年 6月 20日招生委員會議已

　　　於 112年 6月 26日放榜前議定各學系最低錄取標準，招生委員會就系

　　　爭考試之成績、錄取標準及錄取名額之決定、會議決議，符合作業

　　　要點第 7點、招生規定第 7點及招生簡章等規定，並無訴願人所稱未

　　　於公告錄取名單前決定最低錄取分數之情事。

（四）訴願人對招生疑義提出申訴，原處分機關依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規

　　　定召開招生委員會議審議申訴案。依卷附原處分機關 112年 7月 18日

　　　招生委員會議紀錄及出席表等影本資料顯示，該次會議有 10位委員

　　　出席，已有全體委員過半數委員出席（19/2≒10），該次會議已達

　　　上開規定之開會人數要求，並經出席委員決議訴願人之申訴無理由



　　　，並作成原處分記載略以：「……申訴人認定本校 112年學年度第

　　　一學期學士班二、三年級轉學生招生考試（以下簡稱轉學考）數學

　　　系三年級錄取結果與簡章及法規不符，向本校提起申訴。經本校 11

　　　2年 7月 18日召開 112學年度招生委員會第 2次臨時會審議，決定如下

　　　：主文：申訴無理由。本校轉學考數學系三年級錄取結果予以維持

　　　。事實：申訴人報考本校轉學考數學系三年級，申訴人認為依簡章

　　　招生名額 2名，正取 1名，不足額錄取，亦不列備取，影響其權益，

　　　於 112年 7月 6日向本校提起申訴。理由：……四、本校於放榜前決

　　　定轉學考數學系三年級最低錄取標準為 54分，僅 1位考生達最低錄

　　　取標準，且經本校 112年 6月 20日 112學年度招生委員會第 11次會議

　　　審議通過在案，本校招生考試作業與簡章及相關法規一致，無影響

　　　考生權益之虞。據上，本校 112學年度招生委員會第 2次臨時會議依

　　　據『臺北市立大學招生委員會設置及運作要點』第 6點第 5款賦予之

　　　權責，審議決定如主文……。」經查本件 112年 7月 18日招生委員會

　　　之組成及會議之開會、決議，均符合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3點、

　　　第 6點、第 7點規定，並無組成不合法，且招生委員會就系爭申訴案

　　　之審議尚無違反正當法律程序、違反行政法上一般原理原則之問題

　　　，亦無認定事實錯誤及其他顯然錯誤之情事。對於本件 112年 7月 18

　　　日招生委員會議審酌本件歷程，針對申訴事由進行討論，並檢視相

　　　關資料、調查，仍確認本案申訴無理由，系爭考試錄取結果（正取

　　　1 名）予以維持之結果，並無違誤。訴願人主張應係誤解法令，自

　　　難採據。從而，原處分機關所為「申訴無理由。本校轉學考數學系

　　　三年級錄取結果予以維持」之原處分，揆諸前揭規定，並無不合，

　　　應予維持。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決定如主文

　　。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連　堂　凱

　　　　　　　　　　　　　　　　　　　　　　　　委員　張　慕　貞

　　　　　　　　　　　　　　　　　　　　　　　　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范　秀　羽

　　　　　　　　　　　　　　　　　　　　　　　　委員　邱　駿　彥

　　　　　　　　　　　　　　　　　　　　　　　　委員　郭　介　恒

　　　　　　　　　　　　　　　　　　　　　　　　委員　宮　文　祥



中華民國　　　 112　　　 年　　　 12　　　 月　　　　22　　　 日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

1號）


